竞争性谈判磋商采购中公开报价违不违法
 作者：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 汪涛
在政府采购实践中，竞争性谈判和竞争性磋商作为非招标采购方式，供应商参与采用以上采购方式的项目，提交的响应报价是否应予公开一直存在争议，业内的做法并不统一，有不公开报价的，有公开第一次报价的，有公开最后报价的，目前争议较多的点主要集中在公开供应商报价是否违法上，如违法，则任何节点均不可以公开报价，如不违法，公开报价有无必要？
　　持公开报价违法观点的依据是《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74号令）第六条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文）第五条。而持应该公开报价观点的依据则是法上并未禁止公开，公开报价行为可以增加竞争和接受供应商监督，对采购项目采购有益。
　　笔者更支持公开报价不违法的观点：
　　第一，法律法规对“谈判”一词作出定义，存在两种解读，其一是广义的谈判，也就是在接收响应文件开始到出具评审报告的时间段内，二是狭义的谈判，特指谈判小组与实质性响应供应商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的过程。笔者更倾向于是狭义的谈判，第三十八条第四款所述“谈判”是存在于“确定邀请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与“确定成交供应商”两个环节之间的一个步骤，但谈判的内容则表述为“谈判小组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并没有约定接受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属于谈判环节。财政部74号令第八条第二款虽将谈判的对象界定为“从符合响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中确定不少于三家的供应商参加谈判”，但该条为谈判小组在采购活动中的职责，更应该理解为允许供应商参加谈判活动，而不是对谈判的界定，反而办法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中做了界定，并且与《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对谈判的界定是吻合的，也就是谈判是与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进行的，而从第三十三条来看，“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继续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谈判结束后才进行最后报价，也并不包括在“谈判”环节之中。
　　第二，对保密内容的界定，《政府采购法》三十八条第四款是对谈判小组分别进行单独谈判的内容保密，财政部74号令第六条也是明确要求“评审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第三十条对评审的定义是谈判小组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并根据谈判文件规定确定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进行谈判，也就是说，需要保密的内容，是谈判小组的评审过程和与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单独谈判的内容是要保密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评审、谈判、磋商的保密要求，与公开招标对评标的保密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对于竞争性磋商项目来讲，财库［2014］214号文中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也有相同的表述，也就是“磋商”是与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进行的，磋商结束后才可以进行最后报价。另外，根据监管部门对于2家供应商继续磋商的解释，“磋商过程中”是不包含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环节的。
　　第四，法律法规对公开报价没有明确要求，而谈判、磋商小组进行评审的依据是谈判文件或竞争性磋商文件，因此为增加供应商的竞争和对采购活动的监督，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公开供应商的报价也是可行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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